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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8_B8_E5_8F_91_E8_c33_600308.htm 发行审核委员会制度

是我国股票发行核准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《证券法》

第22条规定：“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设发行审核委员会

，依法审核股票发行申请。发行审核委员会由国务院证券监

督管理机构的专业人员和所聘请的该机构外的有关专家组成

，以投票方式对股票发行申请进行表决，提出审核意见。发

行审核委员会的具体组成办法、组成人员任期和工作程序，

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。” 目前，根据国务院证券

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，发行审核委员会（以下简称发审

委）通过召开发审委会议进行审核工作，每次参加发审委会

议的发审委委员为7名。中国证监会有关职能部门在发审委会

议召开5日前，将会议通知、股票发行申请文件及中国证监会

有关职能部门的初审报告送达参会发审委委员，并将发审委

会议审核的发行人名单、会议时间、发行人承诺函和参会发

审委委员名单在中国证监会网站上公布。发审委会议表决采

取记名投票方式，表决票设同意票和反对票，同意票数达到5

票为通过，同意票数未达到5票为未通过。发审委委员不得弃

权。发审委对发行人的股票发行申请只进行一次审核。发审

委委员发现存在尚待调查核实并影响明确判断的重大问题，

经出席会议的5名发审委委员同意，可以对该股票发行申请暂

缓表决一次。暂缓表决的股票发行申请再次提交发审委审核

时，原则上仍由原发审委委员审核。发审委会议对发行人的

股票发行申请形成审核意见之前，可以请发行人代表和保荐



人代表到会陈述和接受发审委委员的询问，时间不超过45分

钟。发审委会议对发行人股票发行申请的表决结果在中国证

监会网站上予以公布。 中国证监会负责对发审委事务的日常

管理以及对发审委委员的考核和监督。百考试题编辑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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